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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代中国电信管理体系随政局战事变幻，社会经济发展而赓续推

演。 全面抗战前及战争时期中国的电信组织历经形成、发展和演变，此中行政

当局对于电信事业的管控和监察工作，以及在电信队伍的建设和培育及人事

规范方面做出的努力，对近代中国电信管理体系的嬗变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过这些维度洞悉近代中国电信事业的变迁理路及发展规律，俾期为当代国

家电信事业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历史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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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报、电话，不论是有线、无线还是其他电气通信，统称为电信。 凡用电气由金属导

线传递的符号、字母、文字、形象及数目名电报；其传递的语言、声音，名电话［１］６８。 毋庸

讳言，电信 “赖以传递消息，通达语言，无远弗届，瞬息可通，其便利人群，造福社

会” ［２］３６５。 约 １８３７ 年，库克和惠斯通在英国，莫尔斯在美国，同时开始有关电报的实验；
１８７６ 年，电话在英国格拉斯哥的会议被展出［３］１９３，１９６。 １９ 世纪发明电流及电波传信，“电
信遂遍及于全世界。 此种交通机关的价值，在于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效用之广

可想而知” ［４］２４５。 近代中国，电信在外力刺激和内部需求的双重推动下发轫，迄今已有

１４０ 年发展史，电信事业建设成为国家基本建设重要的一环［５］１。 迄止现时，关乎近代中

国电信的研究虽逐步展开，然专事本题研讨甚为寥寥。 既如此，通过把握近代中国电信

的管理变迁，以史鉴今，为国家电信事业的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从而凸显命题的理论意



义和现世价值。

一、电信组织的形成与演变

回溯往祀，近代中国交通事业以“电政之创办为时最久” ［６］１。 １８７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福
建巡抚丁日昌在台湾主持架设的军用电报线开工，同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完工，电报线长 ９５ 公

里（台湾府至旗后），这是中国自己修建、国人掌管的第一条电报线，开创了中国邮电史

的新篇章［７］５３。
（一）抗战前的肇建和形成

晚清一季，鉴于“治乱之源，富强之本……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

用也” ［８］２３３，“电线遥接于数万里外，顷刻通音” ［８］２３４等求进思想，洋务派认识到电信在国

防中的重要作用并力促清政府发展电信业。 １８７９ 年，李鸿章奏准从大沽口炮台架设通

天津的电报线路，成为中国大陆自办电信的开端，“迨后逐渐推广及于全国各省” ［９］１。
电报初为海关总税务司附属事业，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１９０１ 年，总理衙门改组为

外务部，再受外务部监督；１９０２ 年，电报收为国有，将管理职权统属电报总局，于北京、天
津、上海三处各设总局一所，各省要地遍设分局；１９０６ 年，邮传部成立，将电报总局移归

该部管理；次年，上海电报总局改为电政局；１９０８ 年 １ 月，颁发分科办事章程，分设文牍、
工务、交涉、电话、会计五科；１９１１ 年，各省官电收归邮传部管，５ 月奏准将电政局移北

京，分设营业、监理、交涉三科，“由部就近督理，但未及移京而革命事起” ［４］２８３。 即清末

电政主管机关最初为上海电报总局，收归国营后改为电政局［９］８。 继而，中国电信的组织

机构随政局变幻而持续延宕。
北洋政府时期，１９１２ 年 ５ 月邮传部撤销，归并交通局下属电政司，由司长兼领局长

职权；电政司掌理全国电政，分设总务、营业、稽核、筹度、考工、会计六科。 同年 ９ 月，筹
度科并入会计科［４］２８３。 翌年 １２ 月，交通部改设路政、邮传两局，电报、电话及其他电气事

项、监督地方公共团体及民营电气事项均归邮传局掌理。 １９１４ 年 ７ 月，交通部改设六

司，电政事务分隶于邮传、邮传会计两司。 邮传司掌理电报和电话及其他电气、监督地

方公共团体及民营电气事项；邮传会计司掌理电邮航各项进出款目册报、预算决算的稽

核及公产公物管理等事项。 同年，无线电局设立［９］８。 至 １９１６ 年 ８ 月，交通部恢复民元

旧制，仍下设电政司。 国民革命军 １９２６ 年冬抵达武汉后，在汉口成立武汉国民政府交通

部，设邮电航政处及无线电管理处，分掌全国有线电报、电话及无线电事宜；嗣专设电政

处，分二科。 至 １９２７ 年宁汉合流时，由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派员接收［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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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于南京成立后，掌管全国有线、无线电报及电话事

务，设电政总局于上海，负责直接管理；除电政总局外，并设电政司。 １９２８ 年 ９ 月，按照

交通会议建议，裁撤电政总局，归并于电政司［９］８。 斯时，交通部下辖秘书厅、技术官室、
总务司、电政司、航政司、直辖附属机关、会计长办公处等。 具如电政司下辖管理、工务、
业务、人事、财务、材料等六科；直辖附属机关有电信机料试验所、交通部电政同人公益

会、电信机料修造所、电料储转处、各电话局、各特等电报局、各电政管理局、国际电信局

等［４］２８４。 １９２８ 年，各地分区设立电政管理局，办理区内特等电报局以外的一般电政事

务。 每局置局长 １ 人，综理局务并兼理驻在处电报局事务，其下置总务、报务、工务主任

各 １ 人，兼办各有关事务。 至 １９３７ 年，全国已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
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川藏、新青、热察绥蒙等

２０ 个电政管理局［４］２８５。
（二）抗战时期和抗战后的变革和完善

“通信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平时如此，战时更是胜负关键” ［１］１。 １９３７ 年全面抗

战爆发，前线战士浴血疆场，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办理电政，在此伟大之时期，以把

握时机，配合军事为前提，努力于各种电信之设施，而尽对于抗战建国之责任” ［１０］８４１。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交通部、铁道部合并为“交通部”，原电政司所属人事、财务、材料三科，分别

划归人事、财务、材料三司掌理［９］８。 嗣因军事需要，各管理局的组织权力不足以应付紧

急事务，于各省设电信专员，各游击区也设立各游击区电信专员，与军方密切联络。 又

由于各省专员分散，各方指挥不一、不易统盘筹划，裁撤各省专员，全国设立三个电政特

派员办理区内电信事宜，第一区管辖湘粤黔桂四省，第二区管辖晋豫川甘宁五省，第三

区管辖苏浙皖赣闽五省，于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先后成立。 电政特派员最主要的任务在于调

度全区的人力、物力，以配合军事、政治通信的需要，紧急的通信设施或人事调派先行处

置，后上报交通部，“试行以来，颇着成效” ［１１］６４。
因“电信事业时须改善，方可适合时代，便利推进” ［１２］７９，自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起，全国电信

行政规划与业务管理实行划分，所有涉及行政事项由交通部邮电司负责办理，业务执行

则设立电信总局（直隶交通部）专司其事。 电政司改为邮电司，分为五科，掌理邮政、邮
政储汇、国营电信事业的规划核议、公营民营电信交通事业监督、邮电联系的规划策进、
国际电信交涉等事项；另设电信总局，管理全国电信事务［９］８－９。 同时将全国划为五个电

信区，每区设一电信管理局，下设电信局，原各省电信管理局、各长途电话工务处及派驻

豫鄂皖边界战地电政专员办公处等均于各区管理局成立时撤销，以期配合军事及推进

电信事业。 据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全国电信局所统计，五个电区共有电信局所 ８３８ 处、营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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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０ 处、代办处 ８４ 处［１２］７９。

抗战胜利后，设立平津区、京沪区、武汉区、广州区、东北区等五个电信收复区，分别

派员接收日伪所办的华北电气公司、华中电气通信公司暨各地通信局，截至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已恢复局所计 ２００ 余处［１２］８１。 但因“电信管辖区域日益辽阔，增辟电路，推进业务，扩

展前途，方兴未艾，原定划分五区的战时电信管理机构，不足以应付战后复员建国之电

信设施” ［１２］８１，在交通部电信总局统辖下，自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起，全国划分为九区，每区设一

电信管理局，下设电信局；而报话特繁的都市设特等电信局及国际电台，分别管辖各电

信区域或办理当地国内或国际电信业务，以期普遍发展。 譬如 １９４７ 年办理全国电信业

务的最高机构为电信总局，九区各设一电信管理局管辖该区各处的电信局（见表 １）。 特

等电信局有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重庆六处；另有一所国际电台，总台设于上海，

专行办理国际电信业务。 以上各区电信管理局、特等电信局暨国际电台，均直接隶属电

信总局。 此外，全国各地均设电信局，以地名为局名，办理该地电报、电话业务；视业务

繁简，分为一等、二等、三等、营业处暨代办所［９］９－１０。

表 １　 全国电政组织机构（１９４７ 年）

局名 所在地 直辖局处或业务 局名 所在地 直辖局处或业务

电信总局 南京
全国 １１ 个管理局、６
个特等局、１ 个国际
电台

台湾邮电管理局
中国
台北

台湾地区 １７６ 个
电信局 （邮电合
设）

第一区电信管理局 西安
陕豫两省 １４６ 个电
信局

新疆电信管理局 迪化
新疆全省 ２２ 个电
信局

第二区电信管理局 南京
苏浙皖三省 ３１８ 个
电信局

南京电信局 南京
南京市报话业务；
１１ 个营业处

第三区电信管理局 汉口
湘鄂赣三省 ２１８ 个
电信局

上海电信局 上海
上海市报话业务；
１２ 个营业处

第四区电信管理局 重庆
川康藏三省 １２９ 个
电信局

天津电信局 天津
天津市报话业务；
１３ 个营业处

第五区电信管理局 昆明
滇黔两省 ７７ 个电
信局

北平电信局 北平
北平市报话业务；
１６ 个营业处

第六区电信管理局 广州
粤桂闽三省 １７９ 个
电信局

武汉电信局 汉口
武汉市报话业务；
７ 个营业处

第七区电信管理局 北平
冀鲁晋察绥五省 ９９
个电信局

重庆电信局 重庆
重庆市报话业务；
１５ 个营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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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１
局名 所在地 直辖局处或业务 局名 所在地 直辖局处或业务

第八区电信管理局 兰州
甘宁青三省 ７３ 个电
信局

国际电台 上海
全国对外国际电
信业务；南京国际
支台

第九区电信管理局 沈阳
东北九省及热河 ７７
个电信局

　 注：电信总局直属交通部；除台湾邮电局直属电信、邮政总局外，其他各局直属电信总局。 表格资料

来源于“行政院”新闻局，《电信事业》，１９４７ 年 ８ 月编印，第 １０－１１ 页

综上所陈，彼时全国划分九个电信区及新疆、台湾两个管理局，至 １９４９ 年国民党败

退台湾，成立台北国际电台，开放国际报话通信［１３］１１３。 针对电信组织，时人述评：我国电

政机关不论如何变迁，素来概用纵的统系，各自独立经营。 如利的方面：各尽其责，自谋

发展；管理精神，集中一事；事务专门，便于改良；经费较省，维持简易。 弊的方面：易起

竞争，酿成分崩局势；职权不一，难以兼筹并顾求适合当地环境发展；雇用人员不经济；

技术不合作，易成畸形发展。 即“弊当大于利，何怪目前各省电政之衰落，电款之支绌，

除无线电事业比较有利外，有线电业，颇多不能维持，所以改革电政组织，实为目前发展

交通事业急务之一” ［１４］。 值得强调的是，近代中国电信组织“多因应时宜，时有变

迁” ［９］９。 但在当时社会不靖情势下，电信机构的变革多受各阶段政权直接或间接的掣

肘，从而引致电信组织不断随政权更迭或战争影响而庚续演变。

二、电信事业的管控与监察

清末战事频仍、局势不稳，电信事业无法长足进步。 迨至民国，“虽稍有进步，比之

欧美仍落后一大截，加以外人掌握我国海线登陆权，不但影响电信主权之完整，且妨害

电信事业之发展”，即“唯有主权独立完整，一切建设才能操之在我，也才能使建设突飞

猛进” ［１］１。 有鉴于此，我国电信事业的管控和监察工作随之展开。

（一）电信管控工作的开展

１９１３ 年 １ 月，北洋政府交通部对各区统辖机关开始设电政管理局，订定执掌暂行章

程，全国电政区域分为 １３ 处，各设管理局 １ 所，每局置监督 １ 人，管理区域内电报、电话

各局，以电政司长为总监督。 １９１６ 年 ８ 月，交通部将电政管理局撤销，以一等电报局长

兼理电政监督，各监督只管辖电报局而不及电话局。 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又撤裁兼理电政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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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将各省区或商埠的一等电报局长改称总办，以总其成。 １９２５ 年 １ 月，交通部恢复电

政监督制，由就近局长兼任或另派专员，“由部随时酌量办理” ［４］２８５。 嗣至 １９２７ 年，国民

政府交通部“为我国电信最高机关，规模比较完备”。 因电政业务不同，分设各项机关，
如民营或公营电信组织大致相同，主要为工务和业务两部门；交通部电政司分掌总务、
工程、营业和人事；各省设电政管理局，管辖各地电报局、电话局、无线电台、代办

处等［１１］６３。
如电报：（１）有线电报。 北平、天津、上海、汉口各电报局为特等局，直辖电政司；其

余各电报局视营业情形分等级，月均收入大于 ５ ０００ 元、２ ５００ 元、１ ０００ 元、５００ 元分别为

一、二、三、四等局，小于 ５００ 元为五等局或营业处。 一、二等局设置业务长管理业务，三
等以下由局长主任兼管，一等以下各局均直属各省电政管理局。 （２）无线电报。 自交通

部统一经营后，最初设置无线电报话管理处，其后各台合并于电报局。 无线电台执掌无

线电事务，国际电信局台“因业务重要纷繁”仍直隶电政司［１１］６３，专办无线电、水线电等

国际通信业务。 １９３６ 年 ３ 月，交通部实行紧缩计划将其归并于上海电报局。 由此，电报

局管理各地有线电报，并有少数兼管无线电；电报干线工程处执掌电报线路的测勘、建
筑、修养等；水线总工程师执掌海底电线的监修测验及其通信机械的装置整理［４］２８５。 次

如电话：电话局执掌各地市内电话及乡线电话事务，经交通部指定，并兼管附近各处长

途电话及各小城镇市内电话。 （１）市内电话。 视业务繁简分为四等，容量大于 １０ ０００
号、５ ０００ 号、１ ５００ 号、５００ 号分别为一、二、三、四等局，不满 ５００ 号为支局；１９３４ 年起，除
业务特繁各局外，均并入电报局。 （２）长途电话。 设长途电话管理处，执掌全国各省区

长途电话事务，所有附设于各电报局的长途电话营业处、各地长途电话代办处，皆由其

统辖（后裁撤并入各电政管理局）。 （３）九省长途电话工程处。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新设，执掌

苏浙皖赣湘鄂豫鲁冀九省长途电话联络及干线敷设［１１］６４。 再如电料：电料储转处，执掌

国营电气交通事业所用材料的保管及转运；电信机料修造所，１９３４ 年 ５ 月设立，执掌电

信机料修造；电信机料试验所，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设立，执掌电报、电话、无线电及各种马力机

料的试验等［４］２８６。
当时交通部为发展业务及节省经费起见，在管理方面进行改进：一是邮电合设。

“因为邮电事业，性质相同，世界各国，颇多采取统一管理制度。 而我国邮电两项事业，
向系分办，各自为政，绝不相谋，人民通信，很不便利”，寄信须赴邮局，发有线电须赴电

报局，发无线电赴电台。 由此交通部订定邮电合设办法，通饬各局先自江苏、浙江、河北

三省及全国通商大埠试办。 该法最重要之处在于规定各省三等及其以下电报局，一律

与当地邮局合并设立。 至于各省通商大埠的邮电局，则交互在邮局内设置电报收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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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局内设置邮政支局［４］２８６。 二是局台合并。 因有线、无线电报“通信方法，虽有差异，而
通信功用，则毫无二致，倘能通力合作，收效必宏”，交通部 １９３４ 年订定《局台合并办

法》，将地方有线电、无线电通信由一个机关统筹办理，试行于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汉
口各局，１９３５ 年推广至青岛、济南、郑县、福州、厦门、烟台、长安、兰州等局［４］２８６－２８７。

旋七七事变爆发，“关于军情之探报，命令之传达，最高统帅与各战区间之指挥联

系，非有纵横密布之电信网，不足以完成通信之任务”，“前方电信即与军事完全打成一

片，凡在前线之局处台队，终日处于炮火交织、敌机威胁之下，照常工作，维持电信之通

畅。 非奉当地最高军事长官之命令，不得擅自后撤，非维持至最后之通信，不能谓为完

成任务” ［１０］８０－８１。 其间，“长途电话关系重要，以前各省分别管理，不易统一维护” ［１１］６４，
复设重庆、长沙、长安、南昌等四区长途电话干线维护工务处，下设线路机务各段，分管

全国长途机线。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为办理所属各机构的电信事

务起见，特设电信事务所。 如据《资源委员会电信事务所属电台组织通则》第二条规定，
本所所属电台依其业务繁简分为一、二、三等；每月收发报总字数 １０ 万字以上为一等电

台，总字数 ３ 万～１０ 万字为二等电台，总字数 ３ 万字以下为三等电台；“负有特殊通讯使

命之电台，等级得堪酌情形提高” ［１５］（见表 ２）。 上述种种，足见当局对于电信管控工作

的布局及重视程度。

表 ２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电信事务所电台等级表（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等级 地区

一等电台 南京　 上海　 沈阳　 台北　 兰州　 老君庙　 重庆　 北平　 天津

二等电台
汉口　 青岛　 广州　 锦州　 营口　 赣州　 桂林　 长沙　 天水　 阜新　 北票　 昆
明　 贵阳　 开封

三等电台

海口　 北黎　 抚顺　 高雄　 柳州　 金城江　 张掖　 西京　 汉中　 渡石铺　 洛阳
南鹏　 武昌　 大冶　 西安　 安东　 吉林　 本溪　 鞍山　 金瓜石　 新营　 花莲港
武威　 虎尾　 屏东　 基隆　 锦西　 龙南　 吉安　 大庚　 大告山　 八步　 焦作　
郑州　 长裕　 永兴　 零陵　 新化　 会泽　 载歌　 简阳　 三溪　 江油　 宜宾　 黄
荆沟　 建为　 资中　 泸县　 长寿　 圣登山　 济南　 石家庄　 榆林　 萍乡　 绵阳
广元　 长春　 乳源　 牛马司　 葫芦岛　 烟台　 邵阳　 营城子　 鞍山　 弓长岭　
宜昌　 大连

　 注：资料来源于《组织规程》，１９４７ 年 ３ 月—１９４８ 年 ５ 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台湾“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 ２４－１０－１９－００１－０１

（二）电信监察工作的进行

中国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加入伦敦无线电报公约，次年 １ 月 ７ 日加入圣彼得堡国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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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公约。 １９２７ 年，国际无线电报会议在华盛顿举行，我国派全权代表出席，会议议定《华
盛顿国际无线电报公约》，经国民政府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 ７ 日批准并附带声明：“中华民国国

民政府不承认亦不让与任何外国或其他人民在租借地，居留地，租界，使馆界，铁路地界

及其他同样界内，未经国民政府明白许可而有安设或使用无线电台之权。 凡本公约及

附件所记载有涉及各该租借地者，无论明指或暗示，对于中国主权，不生任何影响。” ［１６］

“为谋解决国际电信交涉悬案及各种合同契约起见”，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交通部成立国际电

信交涉委员会，该会《章程》规定：本会设委员长 １ 人，由交通部选派部员充任，设副委员

长 ２ 人，由交通部咨请外交部、财政部派员充任。 本会设委员若干人，由委员长遴选熟悉

国际电信交涉情形的专门人员呈请派充［１７］。
在此背景下，电信监察工作随即展开。 （１）无线电进口。 “以前政府视为军用品，严

禁自由进口，后由建设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取消限制，无线电事业方得兴起”，交通部接

管全国无线电报话事业后，１９３０ 年颁布《无线电材料进口办法》，规定凡进口材料应一律

由交通部审查，颁发护照，以资统计［１１］６５。 （２）广播电台。 为避免各地广播电台无限制

增设、波长互相冲突、机件不合而发生干扰，交通部 １９３２ 年颁布《民营广播电台取缔规

则》，规定设立广播电台者，凡机件设备、周率规定及电力节目时间等，均须由该部事先

审查。 民间装用收音机也须登记，以资统计。 （３）无线电报台。 行政院通令严禁私自设

立，并由交通部颁布《学术试验无线电台设置规则》，规定试验用周率范围；颁布《船舶无

线电台机器装设使用办法》，规定电力波长等，以避免干扰并便于各海岸通信［１１］６５。
（４）海底电线登陆。 １９３０ 年交通部颁布《取缔规则》，明确未呈准该部不得登陆，并由该

部规定领用执照年限、收费价目、接收投送，为维持国防及地方治安计，认为有管理必要

时，得派员前往指挥监督或占有。 （５）长途电话。 因各省多自行建设，１９３３ 年，交通部为

“免除线路互相重复冲突，并与全国长途电话网取得联系起见”，颁布《委托省政府代办

长途电话原则》，由该部审核线路长度、通话地点、线路机件装设方案并核定长途电话价

目，“以免各省参差歧异” ［１１］６５－６６。
嗣至抗战时期，后方当局于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出台《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收音机检查办

法》。 第一，凡在卫戍区内装置广播收音机的用户，除依照本部广播收音机登记办法办

理登记外，概依本办法由本部稽查处经常派员检查。 第二，凡未遵照规定及违法收音

机，按情节轻重，依照下列三项予以处罚：停止收听（扣留机件）；没收机件；罚金（或徒

刑）。 第三，下列情形处 ２０ 元以上 １ ０００ 元以下处罚或处三个月以上半年以下徒刑：有
意违法，经查明确实留有证据；未经许可更改线路，作发报或发话用。 １９４２ 年又颁布了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电信监察科无线电收音机检查办法》 ［１８］。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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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国在华设立临时军用无线电台办法》第一条规定，联合国因联合作战上需要，得
由各该国驻华有关联合作战的军事高级主管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申请在中国境内设

置临时军用无线电台时，依本办法办理。 第二条规定，临时电台须俟军委会认可，发给

联合国临时军用无线电台特许证后，方可架设通报。 第三条规定，临时电台准许设立期

间，以 １ 年为限，期满后由军委会核准延长，若战争停止而许可期间未满时，仍应

撤销［１９］。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为防止危害国家安全之非法通讯，并监察全国无线电信是否恪遵政

府颁布有关电信之一切法令起见”，国民政府颁布《电信监察实施办法》。 其中第二条规

定，为完成全国电信监察网，将全国划为若干电信监察区，每区设监察机构，配属当地最

高治安机关，执行监察任务。 根据第十八条，凡违犯本办法规定者，电信监察机构得请

由当地治安机关按其情节轻重作下列处置：（１）情节较轻者，通知其主管机关纠正或议

处；（２）情节较重者，属于电台，得卸除其天线或截断电源或暂予封闭，属于厂商，得将其

器材封存，但违章人能遵令纠正应即准其恢复原状；（３）情节重大者，除依法向司法或军

法机关检举外，必要时，得请求当地宪警机关先行查封证物、逮捕嫌疑人［１］６６０－６６２。
一言蔽之，近代中国“电信事业大部分为交通部所经营，关于地方经营的及商营的管

理办法以及电信器材进口事项，交通部也订有严密取缔法令” ［１１］６５，彼时行政当局对于电

信事业的管控与监察在法制、体制上展开探索，体现出一定的管理水平和变革努力。

三、电信队伍的建设与规范

“电政为一种专门工程，办理电讯事业，必须有技术人才，担任各方面的技术工作”，如
报务员、话务员、机工线工等“皆为技术人才”，“均赖有熟练而特长之技能，须经长期的训

练始有成就” ［１１］６６－６７。 基于此，近代当局在电信队伍建设方面展开了一系列有益尝试。
（一）电信队伍的建设和培育

作育电信人才，早如 １８８０ 年李鸿章于天津设立电报学堂，１８８２ 年盛宣怀在上海创

设电报学堂，所造就者均为初级报务员，后增设中、高等班，造就高等技术人员。 １８９６
年，盛氏奏请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１９０６ 年改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 南洋公学

１９０８ 年始设电讯专科，为我国电机工程学科之始；１９１０ 年派遣电工学生赴外国实习；
１９１２ 年，交通部合并上海、唐山、北京三校，改称为交通大学［１１］６７。 至 １９３５ 年，全国电政

职工总计 １２ ９８５ 人（不含差役）（见表 ３），职工教育程度（含差役）：专门以上学校 １ １５４
人，中学 ４ ０７０ 人，特种学校 １ ９１８ 人，小学 ２ ８５７ 人，私塾 ３ ９８１ 人，未受教育 ２７４ 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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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６９５ 人；职工入局年数（含差役）：不满 １ 年 ７５０ 人，１～ ５ 年为 ４ １５２ 人，５～ １５ 年 ６ ４５１

人，１６～２５ 年 ２ ５８９ 人，２６～３５ 年 ８７１ 人，３５ 年以上 １３６ 人。 但“吾国幅员辽阔，电讯线路绵

长，局所众多，而全国电讯技术人员仅 ３００ 余人，足征过去技术人才之缺乏。 今后欲谋电政

建设的发展，对于专门技术人才之培植，实有积极充实的必要” ［１１］６９－７０。 因此，“通信员工，

除了量的补充，质的提高外，同时还要人尽其才” ［１］４９９，加强电信队伍的培育实属关键。

表 ３　 １９３５ 年全国电政职工分类统计（不含差役） 人

类别 有线电 无线电 电话 总计

技术员 ７２ １４４ １７２ ３８８
报话务员 ５ ６２０ ６３２ １ ９９２ ８ ２４４

技工 ３ ０４８ １４０ １ １６５ ４ ３５３
总计 ８ ７４０ ９１６ ３ ３２９ １２ ９８５

　 注：资料来源于赵曾珏，《中国之电信事业》，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３ 年版，第 ６９ 页

抗战以还，“电政自抗战以来，其主要任务为配合军事……凡军事紧张之地，边隅遥

远之区，均为电信员工奔赴效命之所”，且“适应战时环境，有待于调整及加强电信之处

甚多，势须额外增加人员，以赴事功” ［１０］９０３－９０４。 如日机轰炸，“各线常遭破坏，设有各抢

修队，使得迅速修复。 前线一带，军事进退无常，普通电信机关，类多固定一地，不足应

付” ［１１］６４，故分别成立有线电及无线电通信队，随军行动、以利军讯。 再如报话线路因敌

机出动频仍、随修随毁之况，我方组织修线工程队随带杆料，驻守沿线扼要地点，受专员

指挥负责抢修线路，维持前线通讯。 “若遇我军变更阵地时，则负拆除线路及赶架临时

线路之责。 其不及拆除之线路，则会同背进部队，予以破坏，免资敌用”，而“背进地点距

离局处甚远不及设局者，则由通信队临时挂线设机，以利通信……复于专员区内，就各

军事重要据点设置通信联络员，秉承专员就近于驻地最高军事长官接洽处理，以资联

系” ［１０］８１。 另，“国军出外远征尚属创举，联络通讯至为重要，奉委座电令调派电政员工

赴腊戍一带架修电信线路” ［１０］８６，至 １９４２ 年三四月间，设远征军随军电政特派员随同远

征军入缅接管缅方通信，同时电饬川陕赣桂等区遴调报话员工分别编组通信、修线各 ３

队，配备器材赴滇转入缅境工作。

１９３９ 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调整人事以增进效率。 铁道部与交

通部合并后设人事司总管人事，１９４１ 年设立育才科主管训育交通技术人才，电政司下设

电信人员的考核和调整机构。 交通部又成立交通技术人员训练所，由部长兼领所长，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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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各级毕业学生集中训练。 １９４１ 年起，在桂林、西安、上饶等地设立交通技术人员训练

分处，由各地电政特派员任分处主任，分别加紧训练电讯工作人员。 此外，各地电报局、
电话局设立职工补习班及私立电讯学校等以开展电讯教育［１１］６６－６７。 事实上，战时“电信

员佐维持前后方通信任务繁重，类能不辞劳瘁，不避艰险，执行命令，辅助抗建伟业，其
服务精神有足多者。 南京及汉口于敌军逼近时，奉令留守员工为维持最后通信，不及随

军撤退，陷身敌手，数月以后始得脱险” ［１２］８０－８１。 各处电信员工除一部分在局留守维持通

信并与当地驻军同进退外，余则撤退至附近电局分配工作，“当衡阳、洛阳、桂林、柳州等

处先后陷敌之际，所有各该处电局撤退员佐为数甚多，均依此办理，以利军讯”。 而历次

战役“前方工作人员遭敌机炸毙，或被俘不屈致遭敌残杀，或因积劳致死或流亡失踪，死
事情形虽异，而为公殉难则一”，电信人员殉职除呈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外，均由交通部

“从优议恤，以励忠贞”，至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全国电信员工共计 ２９ ２２８ 人［１２］８０－８１。 究其实，
电信员工增加因“配合军事作战及沟通边疆政情起见，增加局所及设备甚多，为适应防

空及军事需要起见，长途话线进局处所增多” ［１０］９１０，组织有线电、无线电通信队配置各站

区，随军进退，维持前方军事电报电话通讯，增加有无线电报务员、话务员、机务佐、线务

佐、报差、工人等，为数甚多。
（二）电信人事的规范及待遇

以电信事业论，“学属专门，范围遍及全国，人事管理的良窳，关系整个事业的兴

废” ［１１］６６，国民政府交通部成立后，总务司负责人事管理、训育交通技术人才；而电政人

员的任免、铨叙、奖惩及其他管理事项，由电政司专设人事科处理。 如人事规范方面：
（１）厘定法规。 交通部颁布电政人事法规多至数十种，归纳可分三类：薪给章程、服务规

则、奖惩条例。 是项法规， “均经多年试行，逐渐修改订正，始能适合实情，推行尽

利” ［１１］６７－６８。 （２）集中管理。 全国电政人员由交通部电政司集中管理，其优点为便利调

度人员、划一各机关人事制度、统一电讯职工待遇、促进电讯人员团结合作、达到人尽其

用事得其人的目标。 交通部将电讯人员列为技术员、报务员、话务员、机务员、技工等五

种，“是项人员之进退任免，其决定之权，完全由部执行” ［１１］６８。 如《电务技术员章程》第
三条规定，电务技术员由交通部任免调派；《报务员章程》第三条载明，报务员由交通部

电政司任免调派；《话务员章程》第三条载明，话务员之进退升转，由主管人员呈请交通

部电政司核准后执行；《技工章程》第三条载明，技工之进退，由主管人员呈请交通部电政

司核准后执行。 由此，“熔全国电政人才于一炉，实人事管理上一种优良之制度” ［１１］６８。
《交通部电信法草案》（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第二十三条规定，电信内容及其所发生效果

或影响，均由通信人员负其责任。 第二十四条规定，电信机关及在职或退职人员对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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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之有无及其内容，应严守秘密。 第三十四条规定，执行职务中的国营电信机关人员暨

所携带电信或器材物件交通工具，经过道路桥梁河流渡口关津等交通路线，得优先通行

并免纳通行捐税，遇有城垣地方当城门已闭时，得随时请求开放［２０］。 再据资源委员会电

信事务所《电台组织通则》第三条规定，各等电台员额配比为：一等电台，设台长 １ 人，报
务员或助理报务员至多 ６ 人，工务员 １ 人，必要时设助理工程师、报务师各 １ 人，管理员

或助理管理员 １ 人。 其业务特繁须增设收发报机，通报者每增设 １ 机，增设报务员或助

理报务员 ５ 人，必要时得增设工务员 １ 人。 二等电台，设台长 １～ ２ 人，报务员或助理报

务员 １～３ 人。 三等电台，设报务员或助理报务师 １ 人，其驻地交通不便调派人员困难，
得增设报务员或助理报务员 １ 人，指定其中 １ 人负责主持［１５］。

再看人事待遇。 抗战前，电政服务人员“大都能谨慎守职，安心工作，绝少见异思

迁，实为一良好现象”，人员由交通部任用，不受各地机关主管更调影响，且各级人员进

退奖惩均有规则、薪资按年递增、年老退休有养老恤金等待遇，“均为服务人员之保障，
倘使运用得宜，于事业之进展，实有莫大裨益” ［１１］６８。 至战时，电政员工“身负通讯交通，
重要使命，平时夙夜辛勤，无间寒暑，其耐劳刻苦之精神，久为国人所共见。 溯自抗战以

来，工作同人无论身在前方后方，均能同仇敌忾，奋勉从公，增强工作效能，维持抗战军

讯，实与前方将士，同其光荣。 惟电政员工，历来待遇较低。 抗战以来，各地物价高涨，
低级员工，生计益艰”，交通部于电政财力万分困难中，自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起将低级员工待遇

陆续提高：报务员、机务员、业务员，照章皆应 ３２ 元起薪，１９３８ 年 ７ 月提高自 ４１ 元起；雇
员，月薪大都 ２０ 元左右，自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起凡业务较繁各局工作者一律提高至 ３０ 元，不
在繁局工作者视其服务年资酌予加薪；话务员，薪水照章 １４ 元起，１９３８ 年、１９３９ 年分别

提高自 ２０ 元、２８ 元起，且其本无职务津贴，自 １９３９ 年起核给职务津贴；技工，原最低薪

水 １２ 元，１９３８ 年、１９３９ 年分别提高至 １８ 元、２０ 元，到职较久者按比例核加；递报生，原
最低薪 １５ 元， １９３８ 年、１９３９ 年分别将最低薪提高至 ２０ 元、２４ 元；差役，工资各地不同，
除少数繁局外其余各局皆在八九元左右，自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起最低薪额一律 １２ 元；自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起，各员工先按晋一级数支薪，并先予借薪 ４ 成［１］５１２－５１３。 由此，“政府对于任用电

讯人员方面，自当予以保障，使能各安心工作，同时应施以严密之管理和不断的训练，使
电讯人员服务愈久，工作效率愈益精进，人愈旧而精神愈新，然后可以共同担负未来电

政建设的伟大使命” ［１１］７０。
综上所述，“举凡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莫不有赖电信为传递与广播的工具，以

加速各项工作之完成与推进” ［１１］１。 在军事上，“先发制人，端赖军事调度的迅捷及军令

传达的适时”；在政治上，“中央政令的传达或重要国策的宣扬，胥赖电信可瞬息遍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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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经济上，“不论农、工、商、矿以及金融与交通，莫不有赖电信为其发展业务之工

具” ［１１］１－２。 即电信“实是一个国家的神经枢纽” ［１１］３。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美国国际电话

电报公司呈送国务院的《战后在华境内及与中国电信事业》中写道，“中国为发展工业及

人类幸福最有希望之国家，如能将土地资源开发人民教育普遍，则不仅国内本身兴旺抑

且造福全球人类。 此项建设之首要厥为有效之交通———铁路、公路、航运、航空及电信

（包括电话、电报、无线电广播、水线等）” ［１８］。 近代中国，电信管理体系的变迁随政局战

事变幻、社会经济发展而赓续推演。 嗣至当代，电信已经在人类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

成为社会各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通信行业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助力中国现

代化目标的实现［２１］１７３。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刍议近代中国电信的管理体

系变迁，不仅可梳理近现代中国电信的演化轨迹和发展规律，而且可为新时代国家电信

事业的建设提供理论助益与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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